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再利用)

填寫、審查說明

(範例：畜牧場申請再利用許可)



前言

環保署於107年11月27日公告修正「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之事業」(環署廢字第1070095427號)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

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環署廢字第1070095425號)，並自108年1月1日正式生效。而修訂應

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公告內容，將原「再利用登記檢

核表」納入廢清書 填報事項「三、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

運狀況資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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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廢棄物清理法 §39及 §39-1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
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必要時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訂定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再利用產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其流向追蹤管理，必
要時實施環境監測

相關子法-由10部會分別訂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流向追蹤
方式及環境監測內容及頻率

再利用方式

經廢棄物產源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再利用許可再利用

公告/附表再利用

廠(場)內自行再利用
屬公告之事業，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審查核准後，始得於廠
(場)內自行再利用；其非屬公告之事業者，得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

逕依公告或管理辦法附表所列廢棄物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

§39

§39-1

前言

再利用方式

管理法規-法源依據及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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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發布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項次 部會 法規名稱 發布修正日期

1 衛福部
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7.11.26

餐館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5.12.26

2 經濟部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7.07.30

3 農委會 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7.03.06

4 環保署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7.01.0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1.01.19

5 內政部
公共下水道污水處理廠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5.02.26

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102.06.17

6 交通部 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4.01.05

7 科技部 科學工業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3.10.30

8 財政部 菸酒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103.10.09

9 通傳會 通訊傳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101.11.21

10 教育部 教育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9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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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範例：畜牧場申請再利用許可)

申請管制編號

發文檢送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一式三份)

申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飼養豬隻未滿200頭者，不
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相關13、

14條規定)

申請空氣污染防制許可證
(收受事業單位產生廚餘)

依規定上網申報廢棄物收受
來源及廢棄物產出貯存情形

11
至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 (EMS)
新申請管制編號

11
向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申請水
污染防治許可證

11
若廚餘來源為事業單位產出者，
應向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
申請空氣污染防制許可證。

11

取得相關水污染防治許可證、空
氣污染防制許可證，應向本局廢
棄物管理科申請廢清書(再利用
登記)。

11
廢清書通過，取得再利用資格可
依規定收受廢棄物，並按時上網
申報。

5



依網路申報規定，指定事業應填報基線資料，現行各污染源
之基本資料皆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進行填報。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

（網址：http：//ems.epa.gov.tw）

➢ 線上申請：利用線上「新
申請管制編號」功能，由
事業單位自行填寫相關資
料與提出申請後，由地方
環保局進行資料審核確認，
審核通過即可取得管制編
號及密碼。

操作說明(管制編號申請)

6



點選「基線資料填報/確認」進入許可資料查詢主要頁面

基線資料填報/確認

業者填報頁面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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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資料填報/確認

⚫基本資料表(表C)

⚫製程與營運狀況資料表(表M)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資料表(表A)

⚫水污染處理設施資料表(表T)

(表T不需確認僅供查詢)

⚫污染關聯表(表PR)

⚫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圖MB)

⚫事業廢水處理流程圖(圖WF)

(列管狀況資料表(表CS)僅供查詢，
請於基線資料查詢選單查詢。)

業者填報頁面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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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表C 步驟二，填寫是否同時為再利用機構

連線EMS(表C)

勾選“是”為再利用機構，按確認
送出後，再連線至IWR&MS系統

業者填報頁面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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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連線IWR&MS(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清理計畫書，
並依照提報原由進行同步EMS作業

連線IWR&MS-同步EMS

步驟1.登入後點選清理計畫書

步驟4.點選編輯再利用檢核表

步驟3.點選同步EMS資料

步驟2.依照提報原由點選進入

（變更/異動）

10

勾選編輯再利用檢核表後，即可
於IWR&MS系統內直接編輯。

業者填報頁面操作說明



填寫再利用檢核表-再利用類別再利用檢核表-再利用類別
2.若為免登記者，應檢

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

具之免辦理登記證明。

3.點選公告/附表再利用

4.確認申請之再利用廢棄物所適

用之再利用管理辦法是否對應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複選)

1.點選飼料登記(牧場登記)，

並檢附先關證明文件

業者填報頁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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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廢棄物：填報收受之再利用廢棄物種類。

廢棄物來源：選擇收受廢棄物之來源。

允收標準：填入管理方式要求之允收標準或其他標準，如含水率(%)、純度(%)等。

再利用製程代碼名稱：選擇廢棄物再利用之製程代碼。

再利用用途：依再利用廢棄物許可內容或公告/附表之管理方式填報用途(單選)，如有不同用途請

分列填寫。

最大再利用量：填寫收受廢棄物每月最大再利用量。

再利用管理方式規範應有之設備：系統提供管理辦法規範之設定供選填，若有其他或管理方式未

明列之設備，請選填其他，並於備註欄位填寫。

備註：善用備註欄位，說明其他設備或再利用量限制。

批發零售項目：依廢棄物種類分別填寫是否為批發零售。

★批發零售業無產品

業者填報頁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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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檢核表-廢棄物再利用情形

再利用廢棄物

資料編輯區(新

增R類代碼、補

許可廢棄物相

關資訊)

選取許可再利

用廢 棄物(系

統自動帶入)

公告/附表(R類)

廢棄物已編輯

業者填報頁面

最大月再利用量可依每頭豬每天10kg

計算。

計算方式為:頭數*10kg/天*每月天數

/1000公斤/噸=最大月再利用量(公噸/

月)

再利用用途請點選飼料。允收標準填寫”非有

害事業廢棄物”。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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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種類：填寫製程之產品代碼，系統會自動提供對應之代碼，若無適合選項
請選000099其他。

確認是否有再利用產品產出，倘有產品產出時應填報之產品種類是否合理。
例如：

用途為無產品產出時(如直接使用之燃料、飼料)，主要產品種類選擇「000099其他」，
並於產品品質規範選擇「無產品產出」

再利用檢核表-再利用機構 主要產品資料編輯

用途 產品

其他 010162：肉豬

業者填報頁面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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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廢棄物資料：系統自動依填報之許可文號，帶入許可內登載廢棄物相關資訊
，惟部分欄位仍需業者進行填報。

2

允收標準、再利用管理方式規範應有之設定：請以附件檔案上傳方式，將許可文件
中相關章節以掃描方式進行提供。

再利用製程代碼名稱：選擇廢棄物再利用之製程代碼。

批發零售項目：系統會自動選擇為否，毋須進行資料填報。

點選編輯按鈕進

行資料修改

資料若無填報完整，系統會顯示

紅字，請完成資料填報後再送出

業者填報頁面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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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編輯資料如因再利用管理辦法修訂，導致原填報內容不符再利用管理辦法規範之
項目，則會呈現紅字，請修正後再送出。

業者填報頁面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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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料廢棄物種類為許可再利用之廢棄物，產品品質規範、品質規範內容或說明
、使用用途限制等欄位，請將許可文件中相關章節掃描後上傳至系統。

針對個案、通案再利用需另外檢附相關附件

業者填報頁面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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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許可廢棄物：請掃描再利用許可文件內容之允收標準、再利用設備、產

品品質規範、品質規範內容或說明、使用用途限制。

•上述或其他相關文件，請整併為一份檔案後進行上傳(上限為2MB)。

再利用檢核表-附件上傳

完成填報後，點選

已完成填寫按鈕

業者填報頁面

上傳附件(請檢附畜牧場登記證明、水/

空氣污染許可證、設備照片、養豬場廚

餘再利用檢核申請確認表、相關位置圖)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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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確認資料填妥送出後，點選套印，

印出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一式三份後，

即可送環保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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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新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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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畜牧場申請再利用許可
之範例，除前述之再利用新增
欄位外，亦針對相關登記證號
進行查核。

廢清書新版格式

新增再利用檢核欄位項目

一、提報原由︰
二、事業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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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框：確認收受廢棄物再利用項目是否相符。
綠框：所選擇之管理辦法會限定下方廢棄物來源。

三、原、物料及產品資料
(三之一與三之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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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藍框：確認再利用用途與
產品種類是否相對應。

三、原、物料及產品資料
(三之二與三之三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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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事業基本資料-污染關聯表(PR表)

飼養豬隻達200頭以上者，

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相關

13、14條規定，應取得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並

填報相關明細。

收受事業單位產生之廚

餘，屬事業廢棄物，應

取得空氣污染防制許可

證，並填報相關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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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新增再利用檢核所需檢附相關證明之附件

廢清書新版格式
填報質量平衡圖：

原料使用量=產品產出量+廢棄物產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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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廢清書（再利用）相關資訊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

https://ems.epa.gov.tw/。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IWR&MS)：

https://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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